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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少子女化浪潮襲來，從國小、國中、高中職乃至於大專院校無不受到衝擊，

學校減班、停招時有所聞，然而臺灣各地的「私立國中」（以下簡稱私中）在一

片生源緊縮氣氛中似乎沒有受到少子化影響，近年招生反而逆勢成長。由於私立

國中不受學區劃分限制，可廣收各國小學生，每年三月是各縣市私中的招生熱季，

許多私中以紙筆測驗進行入學考試，部份明星私中甚至出現數千名考生爭搶有限

名額的盛況，媒體以「小聯考」形容此景象（周祐萱、李延智，2023）。由此可

知，受到教育市場化、教育選擇權、教育品質提升、激發教育績效、辦學彈性等

各種不同的挑戰，私立學校成為升學的另一股新趨勢。 

面對此現象，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呼籲教育部和立委速修「私立學校法」

第 57 條，徹底禁止私校以各種名目進行考試招生、營隊招生，確保教育公共化，

落實國中小正常教學。但全國私立中學聯盟（以下簡稱私中盟）與全國家長聯盟

則以「尊重家長教育選擇權」為由，呼籲暫緩修法。私中招生問題呈現各說各話、

多方角力的現況。 

法源的爭議導致種種對立，公部門肩負教育發展和督導之責的界線，與私人

興學的自主、尊重及教育市場化，兩者之間長期相互不斷抗衡著。因此，本文從

近年來國中入學趨勢與現況，以法律的角度探討私中招生所存在的根本問題，最

後提出研究建議，期以對後續研究提供另一見解和研究方向。 

二、近十年我國國中學生就學趨勢 

魏岳民（2018）針對私中研究調查發現，家長心目中選校衡量的五大重要性

依序為：學習取向、經濟取向、生活取向、聲望取向及資訊來源取向。「學習取

向」意旨學校提供完善的師資、教學設備及有多元的課程規劃等。「生活取向」

係指學校所在位置地理環境優美，交通方便，也提供便利的校車服務，並有合宜

的生活管理及嚴格的門禁管制等。「經濟取向」包含收費合理，符合家長經濟負

擔，設有獎助學金，獎勵學生積極進取。「聲望取向」係學校在家長及社會上具

有良好之聲望，學生在校內均表現優良獲得社會肯定，畢業學生升學表現優異亮

眼。「資訊來源取向」表示學校能利用各種行銷方式推展進行招生宣導，提高學

校曝光率，廣泛讓家長認識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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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根據上述五大重要性建構出 23 個評估要素，同樣依照重要性排序進

一步發現，以「學習取向」之重要性最高，其次為「經濟取向」，其餘依序是「生

活取向」和「聲望取向」，而「資訊來源取向」重要性則是最低。 

部分私中的經營與發展策略正好提供與滿足社會上多數父母普遍重視學業

表現的觀念。因此，當一般公立學校無法符應家長「學習客製化」的期待與要求

時，私中則往往具備此項優勢，挾帶著升學率的保證、提供各類特色課程特色班

級、積極的班級管理和嚴密的導師管理制度、學生素質整齊環境較單純、未來較

有機會就讀理想學校、教師的教育態度較為積極等做為號召（謝靜怡，2021），

不斷向家長招手。 

根據教育部資料顯示，在少子女化衝擊下，全國國中生人數已從 101 學年度

的 84 萬 4,884 人，在 110 學年度跌落至 58 萬 6,914 人，然而公私立國中所受到

的衝擊，卻有所差別。101 學年度年全國公立國中人數為 75 萬 2,936 人（占比

89.11％），至 110 學年僅剩 50 萬 2,180 人（占比跌落至 85.56％），但反觀私立

國中，101 學年人數為 9 萬 1,948 人（占比 10.88％），到 110 學年仍有 8 萬 4,734

人（占比上升至 14.44％）（教育部，2023），從趨勢觀察，私中就讀人數雖略

微減少，但事實上所占比例卻呈現逐年穩定上揚趨勢，10 年內共增長 3.56％，相

較於公立國中衰退情形，私中幾乎不受未受少子女化影響。 

三、國教法與私校法的的法規競合 

(一) 國教法與私校法之規範 

近年來在媒體蓬勃發展的推波助瀾之下，經常可以見到各縣市部分私中特別

擅於善用學生形象管理技巧，利於累積學校的形象，進行各種多元招生行銷策略

以提高學校招生率（林義棟、陳信助、莊貴枝，2020）。私中入學方式主要依據

「國民教育法」（以下簡稱「國教法」）及「私立學校法」（以下簡稱「私校法」）

的相關規定。「國教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由學校本教育機會均等及國民教

育健全發展之精神，訂定招生辦法，報經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

政府）「核定」。「私校法」第 39 條第 1 項也規定招生辦法須報主管機關「核

定」。既然需要地方政府「核定」，其疑義在於地方主管機關也「核定」私中各

種藉由競賽、特殊活動之名，針對特定對象進行招生考試嗎？ 

私中以各種方式進行招生考試，係因「私校法」第 57 條第 4 項訂有例外情

形：「非政府捐助設立，且未接受政府獎補助的私立國民中小學校，經報請主管

機關備查後，其入學方式及名額分配等事項可不受相關法令限制」。同條第 7 項

並授權教育部訂定「私立國民中小學校免除法令限制及回復適用實施準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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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例外規定提供了私中自訂入學考試的方便之門，只要沒有接受政府補助，就可

以依此規定自訂入學招生辦法，紙筆測驗遂成為許多明星私中採用的入學方式。 

(二) 「核定」與「備查」的不同法律效果 

私中的招生辦法在「國教法」中須主管機關「核定」，但在「私校法」第 57

條第 4 項卻可經報請學校主管機關「備查」即不受相關法令限制。「核定」與「備

查」的差異要從兩者在法律上的效果來分析。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2 條及法務部於民國 102 年的函釋見解，所謂「備查」

係指下級政府或機關間就其得全權處理之業務，依法完成法定效力後，陳報上級

政府或主管機關知悉之謂；下級機關對上級機關或業務主管機關所為之陳報或通

知，僅為使其知悉之性質，上級機關或主管機關不必有所作為，且未予備查並不

影響該事項之法律關係或效力。 

「核定」係指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對於下級政府或機關所陳報之事項，加

以審查，並作成決定，以完成該事項之法定效力之謂；下級機關對上級機關或業

務主管機關所為之陳報，而被陳報機關須對其事項加以審查並作成決定，該事項

始生法律效力，如未經核定則該事項即無從發生效力。由上述可知，兩者法律效

果不同，而「國教法」與「私校法」規範私中的入學方式明顯產生了「法規競合」

的衝突，又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 條之規定：「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

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之。其他法規修正後，仍應優先適用。」

（此即所謂「特別法優於普通法」規定），因此私中據此以「私校法」第 57 條

的規定，技術上得以「規避」「國教法」第 20 條及「私校法」第 39 條的規定，

使得不少私校堂而皇之的進行基本學力測驗，變相辦理入學考試，或以各種營隊、

競賽為包裝進行招生篩選（李高英，2021）。 

四、結語與建議 

我國立法院曾於 2021 年 11 月初審通過「私校法」部分修正草案，以杜絕私

校考試入學，但是否強制改採電腦抽籤，保留朝野協商。「電腦抽籤」的入學方

式限縮私校辦學的空間，引起私中各校強烈反對，另一方面，「禁止私中舉辦入

學筆試」，反讓私中吹起多元入學風，多校宣布改以國小在學成績、多元表現等

證明做為入學選才方式，造成家長汲汲營營於孩子的才藝競賽與爭相蒐集獎狀的

風氣更加甚囂塵上。此制是否將淪為階級制度下的軍備競賽有待觀察（陳姿蓉，

2022）。「私校法」修正案迄今尚未通過，在私中盟、家長團體、教師團體的各

有堅持之下，未來能否順利通過修正尚未可知，但眼前「小聯考」現象依然如期

上演，因此筆者建議主管機關應從法規修訂與法規執行雙管齊下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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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部宜召開公聽會廣納各方意見，建立修正私校法及國教法共識 

教育部可召集私中盟、家長團體、教師團體、教育、法律學者等代表召開公

聽會，建立修法共識，將「私校法」第 57 條第 4 項條文中之「備查」修正為「核

定」，賦予地方主管機關更明確的的督導法源，以規範私中招生辦法符合「國教

法」第 20 條第 2 項「教育機會均等及國民教育健全發展之精神」。 

(二) 地方政府落實審查私中免除法令限制事項並加強查察 

「私校法」第 57 條雖開了私校考試招生的方便之門，但是「私校法」57 條

第 6 項規定：「第三項各款之不受限制範圍、辦理方式、程序與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學校主管機關定之。」在現行法令的規範下，地方政府應要求私中陳報

教育主管機關免除法令限制事項，尤其是招生辦法，如有違反規定者，地方政府

應依「私校法」第 55 條及第 78 條相關規定予以處罰。另依第 55 條，經糾正或

限期改善，仍未改善者，可以停止部分或全部之獎勵、補助，以及部分或全部班

級之招生。第 78 條則規定，違規擅自招生者，可處 20-100 萬元罰鍰。此外，建

議中央將各縣市私中招生辦法的審查及查察情形，納入各縣市政府「統合視導」

項目，促使地方政府督導私中招生正常化。 

當今社會現況多元且複雜，公私立學校各有其發展與存在的特色與功能，彼

此互補，同時也相互競爭，各項教育政策等現實因素牽動學校永續經營的機會與

空間。「私立學校法」第 1 條「為促進私立學校多元健全發展，提高其公共性及

自主性，以鼓勵私人興學，並增加國民就學及公平選擇之機會，特制定本法」。

私立學校並非任意經營，須在相關法規的規範下，受政府監督與管理，學校自主

經營。此外，雖為私立之名，也須為國家執行教育權，提供教育機會予需要的民

眾，提高其公共服務之回應性，此為私立學校的重要目標（楊朝祥，2007）。「徒

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如何讓私中的招生規範更趨於合理，消弭招

生亂象爭議，除了積極完備法令之外，更有賴中央與地方政府落實相關規定，善

盡督導與審查責任，期待透過法規的修訂及執行面的落實，在尊重家長教育選擇

權的並行下，讓私中的招生趨於正常化，以真正符應教育機會均等及國民教育健

全發展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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